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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法定依據： 

(一)依據都市計畫法第十七條。 

(二)依據台灣省都市計畫委員會第五四七次會議審議決議案辦

理。 

貳、 變更計畫位置或範圍 

本計畫位於中興新村(含南內轆地區)都市計畫區之北區中

心，即原「機十一」用內之保存區(一)、保存區(二)、保存區(三)

其東北側鄰中正路，東南側與變電所為界，西南側與住宅區為

鄰，西北側鄰 3-10 計畫道路。其土地座落南投市光華段一一四

九、一一五八、一一三一、一一三二、一一三三、一一三四、一

一六二號(如圖一  變更示意圖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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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 變更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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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擬定變更計畫理由： 

(一)依據台灣省都市計畫委員會第五四七次會議決議四：「綜合

意見(五)涉及保存區配合變更主要計畫部分，請規劃單位另

行製作變更計畫書圖依法定程序予以辦理，並做適當之修

正」辦理。 

(二)存(一)、存(二)為配合細部計畫公共設施配置使街廓範圍完

整，提高土地利用價值，故將範圍做適當之調整。 

(三)存(三)係依中興新村(含南內轆地區)都市計畫(第一期公共設

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)變更內容明細表編號 1 備註，以該

教堂之持分面積範圍再行調整辦理。 

肆、 擬定變更計畫內容 

(一)變更部分住宅區用地為保存區用地，面積○、○一四○公頃。 

(二)變更部分保存區用地為住宅區用地，面積○、二二○七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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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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